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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民政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关于进一步提高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管理服务人员工资待遇的通知

池民福〔2019〕37号   

各县、区民政局、财政局，九华山社保局、财政局：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管理服务人员队伍建设，调动管理服务人员为特困供养对象热心服务的积极性，提升管理服务工作水平，切实保障特困供养对象的基本生活权益，根据11月30日第21次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要将农村特困供养机构建设和管理作为最基本的民生保障工作，列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进一步健全完善政府主导、乡镇（街道）主管、民政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院务协商的运行工作机制。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切实担负起农村特困供养机构建设和管理的主体责任，认真履行职责，从加大投入、建章立制着手，科学制定方案措施，不断提高农村特困供养机构建设和管理服务水平。

二、全面提高工资待遇

各地要切实做好农村特困供养机构工作人员薪酬待遇保障工作，管理服务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组成，其中绩效工资依据年终考核结果发放。管理人员工资标准不得低于3万元/年人，服务人员工资标准不得低于2.4万元/年人，具体标准及构成比列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绩效工资占比不得低于工资总额的20%)，全额列入县级财政预算。各地要按照现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规定，比照村干部相关要求，为聘用的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管理服务人员办理养老保险，维护其合法劳动权益。要根据《池州市养老护理岗位工作人员学费补偿和入职奖补试行办法》（池民福〔2018〕193号）规定，建立健全养老护理岗位工作人员学费补偿和入职奖补制度。要对取得养老护理资格并从事养老护理岗位的工作人员给予日常工作补助，补助标准为100 元/月人。

三、配备配齐工作人员

农村特困供养机构的工作人员由机构负责人、医（护）人员、财务人员、炊事人员等组成，定岗定人。供养机构负责人由供养机构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征得县（区）民政部门同意聘任；供养机构其他工作人员实行聘用制，坚持公开、公正、择优的原则，由供养机构负责人提出聘用人数，再由乡镇、街道核准实施，报县（区）民政部门备案，经政府批准后培训上岗。具体职数要求是：炊事人员与供养对象按1：20-30的比例进行配备，护理人员按全自理供养人员不低于1：10、半自理供养人员1：6、全护理供养人员1：3比例进行配备（各地农村特困供养机构要优先为完全或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特困人员提供集中供养服务）。聘用工作人员要身体健康，热爱敬老养老事业，有一定文化水平，能吃苦耐劳且年龄不得低于18周岁、不得超过60周岁。特殊情况的，由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会议研究后，报县（区）民政部门批准。聘用供养机构负责人应与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签订聘用协议书；其他工作人员应与供养机构签订劳动合同。

四、持续强化服务培训

各地要鼓励支持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设置养老服务相关专业或者培训项目。各级民政部门要与人社部门建立长效的培训机制，定期组织农村特困供养机构管理人员和养老护理员开展培训，提高农村特困供养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对新录用的管理服务人员要进行岗前培训，结合实际开展岗位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层次。各地农村特困供养机构要搞好经常性的教育管理,增强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把服务对象的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管理严密周到、服务细致入微、院民称心满意。  

五、建立健全考核机制 

供养机构工作人员接受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民政部门的年度考核测评。各县（区）民政局会同相关部门，从安全管理、各项制度落实情况、养老院服务质量指标完成情况、院办经济发展情况和院民满意率等方面，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管理服务人员考核评价办法,并联合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对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情况和工作实绩每半年进行一次测评、每年进行一次考核，对年度考核不称职、或连续两次信任测评达不到50%以上的农村特困供养机构管理服务人员，应予以调整或解聘；对工作业绩差、严重不负责任、造成恶劣影响的人员要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对考核合格的，按比例发放对应绩效工资。

        池州市民政局             池州市财政局

       2019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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